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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仲裁公告

高宝琴：

本会依法受理了申请人蒙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包头鑫源支行与你、赵伟借款

合同纠纷一案，案号：（2023）包仲金字第

0317 号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

内来本委领取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、

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，仲裁员（庭）选定

书。提出答辩状、选定仲裁员、举证期限

及对专门性问题申请鉴定均为公告期满

之日起 7日内，公告期满后第 10日本会将

依法组成仲裁庭。请你于仲裁庭组成后

的 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

开庭通知书。开庭时间为 7 月 11 日上午

10 时 30 分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仲裁庭将

依法缺席仲裁。领取仲裁裁决书的时间

为开庭后的第 40 日至第 50 日。逾期则视

为送达。（领取地址：包头市九原区黄河大

街 87 号国储大厦 303，领取时间为工作日

的工作时间。开庭地址：包头市九原区黄

河大街87号国储大厦一楼仲裁二庭；联系

电话：0472-6988958）

包头仲裁委员会

2025年5月21日

■ 公告

玉泉区胖鱼烤鱼店：

本院已受理申请人贾磊与被申请人

玉泉区胖鱼烤鱼店劳动争议一案（玉劳

人仲字［2025］194 号），申请人请求裁决

被 申 请 人 支 付 劳 动 报 酬 等 费 用 共 计

19257.78 元 。 因 无 法 与 你 单 位 取 得 联

系，通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无法送达，

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通知书、

组开庭通知书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

等仲裁资料，本院定于 2025 年 7 月 2 日 9
时在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一楼仲

裁庭开庭审理此案。现予公告，自公告

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无

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，本院将作缺席裁

决。
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
2025年5月21日

■ 遗失声明

内蒙古汇泽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，

遗 失 存 款 人 查 询 密 码 单 账 号 ：

0204401220000000009889；开户行：内蒙古

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科苑分理处；核准号：J1910020354301，声明

作废。

李雨婷，性别：女，出生日期：2009 年

11 月 4 日 1 时 50 分 ，出 生 证 编 号 ：

J150120320，声明作废。

北京市盈科（呼和浩特）律师事务所专

职律师冯惠律师执业证遗失，执业证号：

11501201811056818 ，法律职业资格证号：

A20231501030644，特此声明。

齐三子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卡丢

失，残疾证号：15010519540222351843，卡

号：351843，声明作废。

王宝荣于 1996 年购买了位于赛罕区

东二环南路郊区教育局教师安居工程 1号

楼 3 单元 3 楼东户房屋，建筑面积 64.55 平

方米。不慎将购房收据丢失，收据金额

35000元，特此声明。

范文强于 1998 年购买了位于赛罕区

东二环南路郊区教育局教师安居工程 3号

楼 1 单元 3 楼东户房屋，建筑面积 69.82 平

方米。不慎将购房收据丢失，收据金额

50270.4元，特此声明。

张飞宇于 1998 年购买了位于赛罕区

东二环南路郊区教育局教师安居工程 3号

楼 6 单元 3 楼中户房屋，建筑面积 64.29 平

方米。不慎将购房收据丢失，收据金额

46288.8元，特此声明。

2025 年 5月 21日


